兰溪市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（2011～2015年）工作任务分解表
	
	工作任务
	主要目标
	主要工程与项目
	主要建设任务
	责任部门

	一
	生态人居建设行动

	1
	推进农村人口集聚
	完成中心村培育建设年度任务，一户多宅等得到全面清理。
	1.中心村培育建设工程
2.农村土地综合整治
3.农村建设节地工程
	1.编制以中心村为重点的村庄建设规划
	建设※、国土资源、农办等部门

	
	
	
	
	2.培育建设中心村
	农办※、建设、国土资源等部门

	
	
	
	
	3.开展建设用地复垦
	国土资源※、农办、建设等部门

	
	
	
	
	4.整治农村闲置住宅、废弃住宅、私搭乱建住宅
	国土资源※、农办、行政执法等部门

	2
	推进生态家园建设
	完成农村住房改造建设和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年度任务，农村人居防灾减灾能力强。
	1.“强塘固房”工程
2.农村住房改造建设
	1.强塘工程
	水务局

	
	
	
	
	2.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
	建设※、国土资源、农办、民政等部门

	
	
	
	
	3.健全基层防汛防台体系
	水务局

	3
	完善基础设施配套
	具备建路条件行政村公路通村率和通村公路硬化率均100%。行政村客运通达率94%以上，城乡客运一体化率55%以上。
	1.农村联网公路工程
2.农民饮水安全工程
3.农村电气化工程
4.“农村老年福利服务星光”计划
	1.农村水、电、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
	农办※、交通、水务、供电等部门

	
	
	
	
	2.推进农村电气化、信息化建设
	经信※、供电、农办、农业等部门

	
	
	
	
	3.统筹建设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
	民政局

	二
	生态环境提升行动

	1
	完善农村环保设施
	垃圾集中收集行政村全域覆盖，开展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70%以上，卫生户厕农户占总农户数90%以上。
	1.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
	1.全面开展垃圾处理、污水治理、卫生改厕、村道硬化等项目建设
	农办※、建设、环保、农业、卫生等部门

	
	
	
	
	2.全面建设乡镇垃圾中转或处置设施
	建设※、环保、农办等部门

	
	
	
	
	3.推进农村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处理
	农办※、建设、环保等部门

	2
	推广农村节能节材技术
 

 
	农村新型能源得到广泛开发和利用，节地、节材、节能技术得到普遍推广，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得到全面推广。
	1.污水净化沼气工程
2.农村“建筑节能推进”工程
	1.推广应用农村生活污水净化沼气利用技术
	农业局

	
	
	
	
	2.推广应用太阳能供热、供电
	经信※、农业、农办等部门

	
	
	
	
	3.推广应用新型墙体建材、环保装修材料以及建筑节能、节水新技术
	经信※、建设、环保等部门

	3
	推进农村环境连线成片综合整治
	农村环境明显优化。市级生态村占县域行政村总数50%以上。
	1.整乡整镇整治项目
2.中央“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”
3.建设万里清水河道
4.生态村创建
	1.编制连线成片整治一体化规划
	农办※、建设

	
	
	
	
	2.开展沿路、沿河、沿线、沿景区的环境综合整治
	农办※、建设、环保、林业等部门

	
	
	
	
	3.农村河道水环境综合治理
	水务局

	
	
	
	
	4.创建生态村
	环保局

	4
	开展村庄绿化美化
	平原、半山区、山区村庄林木覆盖率分别达到25%、20%、15%以上。
	1.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
2.兴林富民示范工程
3.开展森林村庄建设
	1.编制村庄绿化规划
	林业※、农办

	
	
	
	
	2.开展道路河道、房前屋后、村庄周围、村内休憩地等绿化
	林业※、农办

	5
	建立农村卫生长效管护制度
	村村建立村庄卫生保洁制度，垃圾集中收集覆盖全域村庄。
	1.村庄卫生保洁规范化建设项目
2.垃圾分类试点项目
	1.落实村庄卫生保洁相应人员、制度、职责、经费
	农办

	
	
	
	
	2.全面开展村、路、河等一体化保洁工作
	农办※、交通、水务等部门

	
	
	
	
	3.开展农村垃圾分类试点
	农办※、建设、环保等部门

	三
	生态经济推进行动

	1
	发展乡村生态农业
	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加快发展。商品有机肥推广使用量提高30%以上，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使用面积80%以上，肥料、农药利用率均提高5%以上，规模化畜禽养殖排泄物综合利用率97%以上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80%以上。
	1.现代农业园区、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
2.发展生态循环农业
3.推广商品有机肥
4.“农药减量控害增效”工程
	1.发展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和森林食品生产
	农业※、林业、水务、环保等部门

	
	
	
	
	2.推进农业规模化、标准化和产业化经营
	农业※、林业等部门

	
	
	
	
	3.创新农作制度，发展生态循环农业
	农业※、林业、水务等部门

	
	
	
	
	4.畜禽养殖排泄物综合利用
	农业※、环保等部门

	2
	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
	“农家乐”等乡村休闲旅游业加快发展。“农家乐”经营户生活污水治理率100%。
	1.“农家乐加快发展与规范提升”工程
2.“农家乐”集中村污染治理项目
	1.发展各具特色的乡村休闲旅游业
	农办※、旅游等部门

	
	
	
	
	2.开展“农家乐”污染治理
	农办※、环保等部门

	3
	发展乡村低耗、低排放工业
	乡村工业污染得到全面治理。低耗、低排放的乡村工业快速发展。村域经济实力不断壮大。
	1.百家升级工程
2.乡村工业技术创新推进工程
3.农村落后产能淘汰推进工程
	1.推进乡村工业产业集聚
	经信局

	
	
	
	
	2.调整乡村工业产业结构
	经信局

	
	
	
	
	3.开展农村“四小”治理
	经信局

	
	
	
	
	4.发展标准厂房、民工公寓等村级物业经济
	农业※、经信、农办等部门


	四
	生态文化培育行动

	1
	培育特色文化村
	完成特色文化村年度培育任务，农村特色文化得到有效发掘、保护和弘扬。
	1.农村特色文化村培育项目
	1.编制特色文化村落保护规划
	农办※、文化、建设等部门

	
	
	
	
	2.研究制定保护政策
	宣传※、文化、农办等部门

	
	
	
	
	3.发掘古民居、古建筑、古树名木
和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遗迹遗存
	文化※、建设、农办、林业等部门

	
	
	
	
	4.开发利用农村特色文化
	文化※、农办等部门

	2
	开展宣传教育
	农村生态文明新风尚初步形成，农民群众生态文明素养得到普遍提高。
	1.创建文明村镇
	1.开展文明村镇、文明家庭创建活动
	宣传※、妇联等部门

	
	
	
	
	2.开展“双万结对共建文明”活动
	宣传部

	
	
	
	
	3.开展农村“种文化”活动
	宣传※、文化等部门

	
	
	
	
	4.开辟生态文明橱窗等生态文化阵地
	宣传※、文化、农办等部门

	
	
	
	
	5.开展生态文明知识宣传普及
	宣传※、文化、农办、环保等部门

	3
	转变生活方式
	培育一批农村文明清洁户，农民群众的生活行为得到有效规范。
	1.群众性生态文明创建活动
	1.开展群众性生态文明创建活动
	宣传※、农办等部门

	
	
	
	
	2.制定生态文明的村规民约
	农办

	
	
	
	
	3.推行生态葬法。
	民政局

	4
	促进乡村社会和谐
	形成有效的乡村治理机制，有效化解农村矛盾纠纷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。
	1.推广“村务监督委员会”制度
2.推广“四化一核心”工作机制
	1.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
	纪委监察局

	
	
	
	
	2.推广“四化一核心”工作机制
	组织※、民政、农业等部门


注：“※”表示牵头单位。
附件2：

兰溪市中心村培育建设项目要求

	
	主要项目
	内  容  及  标  准
	备注

	一
	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提升

	1
	村内主干道硬化
	按照留足供水、排水沟的同时，村内道路全面硬化，要求新建或改建2公里以上，路面宽度为3.5米，厚度为16厘米，通达所有规划保留的居住点。
	

	2
	农村垃圾

收集处理
	普遍建立村庄环境卫生“门前三包、分区包干、定责定薪、联合考核”的长效保洁机制。要求每村按每10～15户配置1个垃圾箱（桶），一个农民居住点配一座垃圾收集屋。一般要求每村配置三轮车、手推车等垃圾清运工具2～3辆。
	

	3
	农村卫生

改厕
	新建房农户必须建卫生厕所，卫生厕所要覆盖全村90%以上农户。按照村庄大小，一般要求新建1～2只生态公厕。
	

	4
	村庄绿化
	大力开展村庄道路、水体沿岸和庭院绿化。采取拆旧建绿、见缝插绿等措施，以乡土树种为主，每村1000株以上，规格要在5公分以上，苗高在1.2米以上，冠幅在0.6～0.8米左右。山区、半山区、平源绿化率达到18%、23%、28%。
	

	5
	农村生活

污水治理
	根据村庄地形地貌、布局，建设分户式、联户式的污水处理设施。覆盖面要达到村总户数的80%以上；集中处理单个污水处理设施受益农户在50户以上，分散处理按每户建池容8～10立方米标准，建设沼气池。净化型的按人均1.2～1.5立方米标准建池。
	

	二
	新扩展最大居住点基础设施配套

	1
	整治项目
	垃圾处理、污水治理、卫生改厕、村内道路、村庄绿化要求覆盖所有农户，污水采用区域集中处理。
	

	2
	路  灯
	区域内道路按50米一盏配套安装路灯。
	

	三
	其他设施建设

	
	阵地建设
	建设综合性的社区便民服务中心，要求人均用房面积达到0.35㎡以上或配套相关服务设施。1.村务活动室；2.卫生室；3.文体室；4.广播室；5.警务室；6.放心店。
	


附件3：
兰溪市村庄整治示范村建设要求
	
	主要项目
	内   容   和   要   求
	备  注

	一
	村庄规划

	1
	村庄建设规划
	有村庄建设规划，符合村庄布局规划要求，行政村户籍人口500人以上。
	

	2
	村庄整治规划
	有村庄整治建设规划（方案），且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，按村庄整治建设规划（方案）施工。
	

	二
	农房整治

	1
	“穿衣戴帽”
	90%以上的村内建筑外墙立面已经粉刷美化。
	

	
	
	未结顶的“半拉子”工程占全村建筑物总数比例小于5%。
	

	2
	拆除“三房”
	拆除危房，拆除违章建筑；无乱搭乱建的构筑物；拆除不符合规划、影响交通的建筑物。
	

	3
	“空心村”改造
	基本无“空心村”现象。
	

	三
	环境整治

	1
	村道硬化
	主干道硬化，建设符合要求的村内主干道1.5公里以上。
	

	2
	垃圾集中收集处理
	配备垃圾清运、收集基本设备，垃圾收集覆盖全村，无卫生死角，无乱堆乱放。
	

	3
	卫生改厕
	卫生厕所覆盖全村80%～90%以上的农户；至少建造1个无害化生态卫生公厕。
	

	4
	生活污水治理
	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受益农户率达村总户数70%以上。
	

	5
	村庄绿化
	村内有1000棵以上（乔木占70%以上）树木，绿化效果好。
	

	6
	饮水安全
	安全清洁饮用水用户覆盖率95%以上。
	

	7
	河塘整治
	全面整治农村河道池塘水沟，保护水体自我净化能力。
	

	8
	抗灾避灾
	完成危房改造建设和安置，消除严重地质、气象等灾害威胁。
	


	
	主要项目
	内   容   和   要   求
	备  注

	9
	信息化、电气化建设
	实现广播、电视、宽带、电话（手机）“村村通”；完成新农村电气化改造，实现路灯亮化。
	

	10
	农村新社区建设
	有基本的农村社区服务设施，中心村做到有老年活动室、卫生室、文化室、广播室、体育活动场所、幼儿园和放心店等。
	

	11
	整治有特色
	因地制宜开展村庄整治建设，建筑美观，特色鲜明。
	

	12
	建立管护长效机制
	建立有效的环境卫生保洁和给排水、电力通讯、树木道路等公共设施管护长效机制，做到人员、经费、制度三落实。
	

	四
	协调发展

	1
	生产发展
	村庄整治建设促进生产发展。
	

	2
	组织建设
	领导班子坚强有力、威信高，村务管理民主、规范，无债务问题。
	

	3
	乡风文明
	村民遵纪守法，社会风气好，文化活动丰富多彩。
	

	4
	管理规范
	较大工程项目实行公开招投标，工程质量监管严格，无较大质量、安全事故、村庄整治建设档案资料规范完整。
	

	5
	工作成效
	村庄整治建设工作和效果群众满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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